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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（2026） 

委托服务合同 

合同编号：11N00246991020261801 

委托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人民政府(以下简称甲方) 

服务方：上海赏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) 

为全面提高万祥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、资源再生利用和循环经济水平，加快万祥镇地区

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进程，逐步建立和完善垃圾上门收集运行机制，实现垃圾

资源综合利用《上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及《上海市厨余垃圾处理管理办法》

等规定，结合万祥镇实际情况，进行沿街商铺及居住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，以确保各项

工作任务按质、按量完成，有效提高服务质量。 

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 

一、 委托期限： 

一年，自 2026年 7月 1日至 2027年 6月 30日。 

二 、实施范围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范围内沿街小商铺及沿街居住户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上午和下午二批次进行统一收运，特殊情况另行安排；由收集人 员使用电瓶收集车每

天沿街进行收集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对所有商铺、居住户倾倒的干、湿垃圾、可回收物、

有害垃圾等进行收运，并转运至指定干、湿中转点、两网融合服务点和有害垃圾回收点，保

持各类垃圾桶周边的环境卫生工作以及垃圾桶的规范摆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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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具体安排 

1、 作业人员配备 

安排经验丰富以及专业培训过的工作人员进行分类收运作业。 

2、 作业时间 

所有收集人员每天工作时间分上午、下午二个时间段收集。上午 6:30-7:00开始出车，

工作至 12点；下午 12:30-13:00开始出车，工作至 17点；每天收集 8小时，特殊情况除外。 

3、 分类收集具体工作 

对沿街商铺、居住户进行宣传，如发放告知书、海报、宣传手册、 流动喇叭等方式，

并巡查沿街商铺、居住户配备的分类垃圾桶情况，如有不足或破损需及时上报甲方，以便补

足或维修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对所有商铺倾倒的干、湿垃圾、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等进行

收运，并转至相关中转点。每天统计每个商铺、居住户的垃圾产生量。保持各类垃圾桶周边

的环境卫生工作以及垃圾桶的规范摆放。 

根据工作开展情况，接受镇的验收和整体考核，并对不足之处进行及时整改。 

五 、服务费用 

1. 本合同金额为含税金额，服务期内费用总额为 1017065.76 元(大写：壹佰零壹万柒

仟零陆拾伍元柒角陆分)。由乙方提供正规发票，甲方在验证发票符合规定后付款。 

2. 合同签订后，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每季度支付乙方合同总价的 25%，其中 5%按工作完

成的综合评价情况予以支付，如每季度未能按质保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，视情节轻重，扣除

1%-5%的季度应付款项。 

六、验收 

    在服务过程中，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提出要求，乙方需及时调整服务质量，直至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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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要求。服务根据合同的规定完成后，甲方应及时进行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服务验收。乙

方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交验收通知书，甲方在收到验收通知书后的【10】个工作日内，

确定具体日期，由双方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完成服务验收。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

验收，对此乙方应当配合。 

七、权利责任 

1. 乙方应切实按照规范要求做好万祥镇沿街商铺、居住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，服

从甲方管理和监督，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。 

2. 乙方应做好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如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发生或造

成人身、财产损害事故，相应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 

3.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镇垃圾分类工作相关信息、资料和数据等提供外镇使

用，更不得擅自发布未能认可的信息和资讯，如造成影响，由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。 

4.甲方应积极协调本镇各分类工作推进部门及相关生活垃圾强  制分类单位，切实为乙

方在本镇推进沿街商铺、居住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。 

5.发生特殊情况无法依约履行合同时，乙方应及时提前经得甲方同意。因不可抗力事件

或因素，造成工作影响，无法履行本合同。当事方将书面告知另一方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，

双方协商妥善解决。 

6. 协议履行期间甲、乙双方如发生争议，应本着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。如若协商不成，

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八、惩罚性条款 

甲方对乙方规范推进沿街商铺、居住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实效建立考核评价机制，

评价结果与经费拨付挂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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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若乙方在服务周期内未完成收集任务、收集人员未及时到岗到位等情况，甲方将根

据考核结果扣除相应服务费用，未完成周期服务任务的每次扣除服务费用的 3%。 

2、 检查过程存在上报虚假信息、捏造事实的，经核实情况属实，第一次给予警告，发

生两次以上的，则立即终止本年度合同。 

九、其它 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 

2. 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、乙双各执叁份，经甲、乙双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盖章后

即生效。 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人民政府 乙方：上海赏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胡佳凤
 
（盖章）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卫青春 （盖章）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三三公路

1811 号 

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

新片区东征村 133 号 

签署日期： 签署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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